
8 污染法防治措施及可达性分析

8.1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8.1.1 项目污水排放方案及处理措施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因此本项目废水主要来源于一般生活污水，

废水产生量48.6m3/a，主要污染物为 BOD5、CODcr、SS、动植物油和 NH3-N，

污染物浓度不高，可生化性好。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后用作农

肥，不外排。

8.1.2 库底清理水质保护措施

本项目已建设完成，库底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从现场勘查情况，库区水质较清

澈，没有漂浮大量的树木等，为保证水库的水质，避免淹没后水库水质遭受二次污

染，建设单位严格按照水库库底清理规范的要求，全面落实了淹没区各类污染物的

清除工作，对残留建筑物、库区卫生、山林地及耕地进行清理。

（1）库底清理原则

库区清理按以下原则进行：

①库区清理必须坚持依法清理；

②清理过程中，应明确清理对象，突出清理重点，分类进行处理；

③卫生清理应与固体废物清理、建筑物及林木清理统筹安排；

④坚持清理与无害化处理相结合，防止二次污染；

⑤专清理过程及清理后的质量应符合卫生、环保、劳动安全等行业部门的要求；

清理期间及清理后不能影响水库水质。

（2）清理范围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SL290-2009）的要

求，水库库底清理分为一般清理和特殊清理两部分。结合水库运行方式的特点，确

定清理范围为如下：

①正常蓄水位以下林木砍伐与迹地清理，防止水质污染的卫生防疫处理；

②正常蓄水位至死水位以下 3m 范围内大体积建筑物和构筑物残留体（如

桥梁、墙体等）和林地等清理；



8.1.3 库区水环境环保措施

根据水电站库区污染源现状调查与水质监测评价结果，库区现状水质为Ⅲ

类，满足库区江段水功能区水质要求。为了保证库区水环境不受污染，建设单

位在库区水环境保护应以采取措施：

（1）统计库区范围排污情况，汇报当地环保部门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定

期统计库区范围排污口设置情况，并记录在册。一旦发现大型排污口，应及

时向当地环保部门汇报。

（2）加强环保意识

建设单位应应加强环保意识，积极关注库区的水质变化，定期向环保局汇

报库区水质动向，一旦发现有污染库区水质的建设行为应及时向当地环保部门

汇报。

8.2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该项目运营期无生产性废气产生，故本评价不对废气采取治理措施。目

前仅有水电站厨房油烟。由于水电站工作人员人数较少，厨房仅设置 1 个

炉灶，油烟产生量很小，不会对周边大气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8.3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设备噪声若处理不当，将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针对本项目的

噪声产生情况，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对噪声污染进行防治。

①合理安排项目产生噪声设备位置，可将噪声大的设备设置在单独的设

备用房内，选用低噪声、振动小的设备，设备基础安装减振器；

②安装设备时应采取减振措施，设置减振基座或橡胶等软质材料垫片等

于设备下方， 减少设备运行时振动噪声；

③定期检查设备运行情况，减少由于设备故障及其养护不当引起的高噪声。

8.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本工程固体废物产生情况及采取的处置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产生的各类危险废物，应委托具备危险固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

厂，做无害化处置。建设单位应对含油固体废物（HW08）加强管理，并按照《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对危险废物暂存处进行控制。建立危险

废物处置台账，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协议书》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单位回收项



目危险固废，并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协议书》，建立危险废物台账。

（2）其中危险废物暂存点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时应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

性等危险特征对危险废物进行分类、包装并设置相应的标志及标签；

②建设单位危险废物的收集应根据危险废物产生的工艺特征、排放周期、危

险废物特征、废物管理计划等因素制定收集计划；

③根据收集设备、转运车辆以及现场人员等实际情况确定相应的作业区域，

同时要设置作业界限标志和警示牌；

④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配备通讯设备、照明设施和消防设施；贮存危险废物

时应按照危险废物的种类和特性设置防雨、防火、防雷等装置。

（3）生活垃圾垃圾

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4）电站格栅拦截浮渣

针对电站格栅拦截浮渣，本项目已配备有相应的打捞工具。打捞搜集的漂浮

物运至坝区的垃圾转运站，每周定期清运至附近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并定期对

垃圾临时收集点进行定时消毒、杀虫、除臭，以免散发恶臭，孽生蚊蝇。

8.6 地下水环境保护防范措施

本项目对地下水可能造成污染主要集中在项目运行期，项目可能对地下水产

生污染的主要有两方面，分别是建设项目产生污水和水库蓄水后的水质恶化。针对

可能发生的地下水污染，本项目对产生的污水采用“源头控制、分区防渗”相结合

的污染防治措施，从污染物的产生、入渗进行防控。对水库蓄水后的可能水质恶

化采用源头控制措施。

8.6.1 源头控制

1.项目产生污水

做好化粪池及危废暂存间的防渗处理，防治污染物入渗。对化粪池及危废暂

存间等区域进行硬化，注意其防腐防渗要求，腐蚀性等级为中等腐蚀，防止污染

物下渗，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环境。

2.水库蓄水

在水库蓄水后，需要加强防护区内地下水位监测，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及



时采取加强抽排力度、补充布置减压井、排渗沟等补救措施以避免或减缓土壤潜

育化的发生。

8.6.2 分区防控措施

企业应按照不同的防渗要求，对化粪池、危废暂存间等进行防渗处理，在项目

运行过程中加强对地面及桶罐的巡查，及时发现可能发生的破损，进行防渗处理。

根据项目各功能单元是否可能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及其风险程度，按照地下水污染防

渗分区参照表，可将项目所在区域划分为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和简单防渗区。

表8.6.2-1 地下水污染防渗分区参照表

防渗分区
天然包气带

防污性能

污染控制

难易程度 污染物类型 防渗技术要求

重点防渗区

弱 难
重金属、持久性有

机物污染物

等效黏土防渗层Mb≥6.0m，

K≤1×10-7cm/s，或参照GB18598执行
中-强 难

弱 易

一般防渗区

弱 易-难
其他类型 等效黏土防渗层Mb≥1.5m，

K≤1×10-7cm/s，或参照GB16889执行

中-强 难

中 易 重金属、持久性有

机物污染物强 易

简单防渗区 中-强 易 其他类型 一般地面硬化

1.重点防渗区

重点防渗区主要为危废暂存间，参照 GB18598 执行

2.一般污染防治区

一般污染防治区主要为化粪池。对这些区域，按照地下水污染防渗分区参照

表，需要采取相关措施，达到等效黏土防渗层 Mb≥1.5m，渗透系数不大于 1.0×10

-7cm/s 的防渗要求。

3.简单污染防治区

除上述地区以外的其他建筑区。只需对基础以下采取原土夯实，一般地面硬

化即可达到防渗的目的。

8.7 土壤环境保护措施

针对可能发生的土壤污染，本项目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将按照“源头控制、

分区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从污染物的产生、入渗、



扩散、应急响应全方位进行防控。

（1）源头控制措施

尽可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对污水

处理构筑物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做好机油的储存工作，防止和降低污染物

的跑、冒、滴、漏，将污染物泄漏的环境风险事故降低到最低程度；厂区道

路硬化，注意工作场所地面、排水管道的防腐防渗要求，防止污染物下渗，

污染土壤环境。

（2）过程防控

对厂区可能泄漏污染物的污染区地面进行防渗处理，并及时地将泄漏/

渗漏的污染物收集起来进行处理，可有效防治洒落地面的污染物渗入地下。

根据项目各功能单元是否可能对土壤造成污染及其风险程度，采取与地下水

污染防渗的要求原则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的要求。

根据本次评价对项目坝址区和周边农用地土壤质量的监测，项目坝址区土

壤环境质量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表1中第二类用地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项目周边农用

地土壤各监测因子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15618-2018）中风险筛选值的限制要求。

因此，电站已采取的土壤环境保护措施可行。

8.8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流量下泄保障

为了保证生态流量下泄充足，业主务必做到：①生态放水口长期处于开放状

态，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阻塞；②在生态放水运行期间，业主应重视对取水口和生

态放水口附近泥沙的清淤工作，定期清除取水口和放水口附近砂石及枯枝树叶，

防止杂物阻塞；③做好监测数据记录工作，以便主管部门对下泄流量进行核定；

④加快对监控装置等的修理以保证装置运行正常，进而能够及时发现问题。

（2）加强宣传保护

提高保护意识和保护知识是水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保

护生物多样性在缺乏公众支持下是不可能顺利开展的，所以需要通过大众舆论宣



传工具，向沿岸居民大力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令及保护珍

稀水生生物的重要意义；在电站永久建筑物的显要处树立宣传牌，图文并茂地介

绍珍稀水生保护动物的知识和保护措施等，通过开展定期的法规教育、专题培训

等多种途径的努力来增加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加强公众行动的主动性和能

力。

8.9 陆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加强了减水河段植被管护力度，确保周边直接影响区域的生态质量不下

降。一方面通过下泄生态流量的调度等措施，满足减水河段周边自然植被在生长

季节需水高峰时段的生态用水；另一方面加强生态保护力度，以及禁止放牧、薪

柴等措施，缓解对减水河段人为干扰压力，促进植被恢复。加强了运行期间野生

动物保护措施。定期对电站运行人员和当地居民的宣传教育和监管力度，应禁止

偷猎和破坏动物生境活动，禁止捕食两栖和爬行类动物。

8.10 其他保护措施

本项在工程河段，特别是厂区附近建立减水河段安全警示标记及预告管理制

度是非常必要的，以防止河水突然变化带来的人、畜伤亡和财产损失。项目运行

期形成长约412km 河段减水，河面缩窄，形成较多的裸露河滩地， 为当地村民

下河创造了条件。但电站的调节冲砂运行可能在部分时段使河道水量发生陡涨的

现象，河道水位的迅速变化，可能威胁到下游的生命安全，因此，在减水河段设

立警示牌，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在电站建设过程中，对当地村民进行安全

教育，使其对电站运行方式有所了解，并引起乡政府和村民的足够重视，避免安

全事故的发生。

8.11 环境保护措施汇总

本项目环境保护汇总一览表详见下表8.11-1。

表 8.11-1 水电站工程环境保护措施汇总一览表

序号 环境因子 环境保护措施 预期效果 备注

1 大气 /
不对周边水环境产生影

响。
已落实

2 地表水
工作人员生活污水采用化粪池进行处理，用作周边

林地农田施肥，不外排。

3 生态 应落实下泄生态基流，最小下泄生态流量为 / 已落实



0.544m3/s，落实《生态流量下泄管理的方案》，确定

具体下泄的时间、频次、流量、条件、人员任务等，

并建立台账，及时记录。

生态用水下泄监控措施：在下泄生态流量口安装电

磁流量计和摄像采集前端。实现联网在线监测。

增殖放流措施：有计划地人工放流种苗。

4 噪声防护

将各类泵作基础减振等措施。
厂界满足《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

准。

已落实

设备房做隔声处理。

发电机及其他设备均设置于房间内，对地座安装采

取减震措施，并做相应的消声、吸声措施。

站内四周绿化。

5 固废处置

生活垃圾由环境卫生管理所统一收集后填埋；

电站格栅拦截浮渣每周定期清运至附近垃圾填埋场

进行填埋。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处理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01）及

其修改单标准要求；

已落实

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并设置危险废贮存

间。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

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

修改单标准要求。

6 地下水

在水库工程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期间，必须尽量减少

排项目建设不会引起的地下入污水和污染物，从而

保护地表和地下水资源。

项目建设不会引起的地

下水量变化。
已落实

7 土壤 控制蓄水水位，蓄水时尽量达到合适的设计水文。

项目建设不会引起土壤

盐化。

已落实

8 环境风险

建立预警设施。在居民集中的村落设立警示牌，禁止

在河边危险地带活动，避免事故的发生。在水电站泄

水前，应采取媒体告知、广播等措施对村民加以预告

或事先通告，避免事故发生。制订风险应急预案及风

险防范措施、围油设备、吸油材料、溢油分散剂。

升压站设置事故油池容积（0.1m3），机油储存区设

置围堰收集系统。

/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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